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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儒家与基督教都极其重视婚姻家庭.在婚姻实质要件方面,儒耶均认为婚姻是上天的旨意,都认为婚姻不仅涉及

男女当事人,也涉及双方家长意愿.婚姻的成立,均以特定程序和仪式为形式要件;夫妻关系都有一定的秩序.儒耶婚

姻也有本质不同:二者体现的“天道”内涵不同,婚姻体现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为“世俗本位”,后者为“灵性本位”;前

者为“集团本位”,后者为“个体本位”;前者为“家族本位”,后者为“夫妻共同体本位”.夫妻关系方面,儒家强调男尊女

卑,基督教强调平等前提下的秩序.婚姻关系的“应然之道”,应为“敬天”、“爱人”为宗旨的“关系本位主义”.自由主义

者绝对的“个人本位主义”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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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是人类自身得以繁衍、绵延的方式,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重要生活内容.以法学理论视

之,婚姻的成立及存续,皆由一定要件构成.婚姻要件可以分为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指

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婚姻缔结当事人本身及双方关系本质的条件.形式要件是法律所规定的结婚程序

及方式.在两千年余年的人类历史中,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明分别对中西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

及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婚姻成立、存续也注入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本文立足于法文化比较的视

角,初步尝试对比分析传统儒家与基督教婚姻要件所体现的法文化内涵之异同,以期从这两大悠久文

明中探寻婚姻的“应然之道”.

一、儒家婚姻要件之法文化解读

(一)婚姻是天道的体现

人类婚姻与动物的寻偶交配有着天壤之别;动物的寻偶交配是出于本能的感官驱动,而人类的婚

姻远不止于这一层面.婚姻既是人类繁衍延续的需要,更是天道在人间的体现.“人伦睦,则天道

顺”,〔２〕婚姻人伦始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婚姻是一切社会关系之起点.“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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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

不久也,固受之以«恒».恒者,久也.”〔３〕天道的顺序是:天地化生万物,有万物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

然后才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等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才相继产生.婚姻承载着奠定一切社会关

系的基础功能,因此必须守之以恒,长久稳定.“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４〕«中庸»云:“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也就是说,婚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开端;世间的道理,以婚姻关系为起点.“夫
妇正则父子亲”,而“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５〕当汉平帝认识到夫妻关

系的重要性时,下诏书:“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６〕人际间的“人伦”人道,在儒家文化中也是

“天道”在世间的体现.“人道所以有嫁娶何? 以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

妇.«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称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

伦、广继嗣也.”〔７〕阴阳相合生成万物是天道;缔结婚姻就是一种阴阳相合,因此是顺应天道之举.

２．婚姻是“天作之合”,姻缘天定.在具体的婚姻缔结中,儒家文化中的“天”还对男女双方作巧妙

安排;婚姻的成立,就是这位“天”的工作成果.这方面的例证非常之多.周文王娶太姒之婚姻,就被

认为是“天作之合”;“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８〕这种由一位看不见的“天”,将男女双方结合在一起的“姻缘天定”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持续存在.
尽管有时参入一些佛道因素,但先秦儒家的“天作之合”依然是其核心信念.如唐代人认为,有位“月
下老人”以赤绳定姻缘.此赤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

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９〕上天命定的婚姻,无论遇到多少坎坷,最终也一定实现,甚至

动物也为天意实现而助力.唐代皇甫氏«原化记»“中朝子”条记载,某中朝子弟因舅女才色欲娶为妻.
舅父提出“汝且励志求名,名成,吾不违汝”的成婚条件.该子弟承诺“请三年以女见待,如违此期,任
别适人”,双方就此达成婚约.四年后,舅家欲将女另嫁他人,而此子功成名就前来舅家履约.途中夜

宿,忽然有老虎负一物掷于门外,持火视之,竟为许婚之舅妹.舅父得知后,悲喜惊叹,遂以女嫁此生.
为使预定的婚约得以成就,“天”甚至用老虎帮人回到预定的姻缘.唐五代至明清流传甚广的“红叶题

诗”,是“姻缘天定”的典型故事.唐代宫女韩翠苹深宫寂寞,渴望良缘,于是在一枚红叶上题诗.这片

红叶放入河水之后,被下游的于佑捡到并收起珍藏.有感于红叶之诗,于佑跑到河水上游,同样取一

枚红叶题诗,投入河水,而这片红叶恰巧又被韩翠苹捡到并珍藏起来.十年后,众多宫女被放出宫,各
自婚嫁.韩翠苹恰巧嫁给于佑.成婚之后,二人谈及往事,拿出当初彼此题诗的红叶,惊喜交加,认定

二人结合是上天的巧妙安排.〔１０〕 明代«初刻拍案惊奇»中“崔俊臣巧会芙蓉屏”记载,恩爱夫妻因遇强

盗而离散,后妻子王氏遁入空门而丈夫崔生成为知府.一次“偶然”机会,崔生看到王氏题字的芙蓉

画,于是夫妻奇迹般得以团圆.而不合天意的婚姻,即使人为促使条件齐备,仍不能结成.宋人记载:
弘农令女将嫁于卢生;成婚当日,有女巫曰:“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女家大怒,共唾而逐之.等到卢

生乘车前来,展亲迎之礼,忽然卢生惊而奔出,乘马逃遁,众宾迫之不返.主家愤怒异常,恃女之容,当
众择婿.卢之傧相郑某当场与其女登车成礼.数年后,郑逢卢生问之.卢曰:“当日见女若鬼也.”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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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妻以示之,卢生惭愧而退,认识到“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１１〕如此,姻缘天定,婚姻

出于上天的安排,人力难以改变.明代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更清晰地表达了婚姻天定的思想:
“自古姻缘天定,不由人力谋求.有缘千里也相投,对面无缘不偶”.冥冥之中,有一看不见的神奇力

量,悄然引领男女相聚、夫妻团圆,掌握着人的婚姻.这一看不见的神奇力量,中国古人往往名之为

“天”.婚姻体现着上天的旨意,人只能顺其安排而行之.
(二)婚姻是“合二姓之好”
儒家历来主张,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１２〕“婚姻”二字之

含义,表明婚姻为两大家族之联结.“婿之父为姻,妻之父为婚;父之党为宗族,母与妻之党为兄弟.妇

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１３〕这种“妇党称婚,婿党称姻”的解释,表示婚姻是两族两姓之关系,
而不仅仅为男女二人之私事.如下图所示,婚姻是男女两大家族合意的结果.在男女各自家族内部,
婚姻并不仅是直接当事人新郎或新娘的意志体现,也不仅是其父母意志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已经去世

的先祖神灵意志的体现.一般来说,辈分越高,对子女后代婚姻的决定权越大;

辈分越低,决定权越小.彼岸灵界的先祖权力,高于人间的父祖权力.嫁女之家祭告祖先,不仅

是在世父母嫁其女,更是一姓之祖先嫁其嗣.娶妻之家祭告祖庙,以祭祀所用之冕亲迎,并于晚间施

席于正寝,表示祖先同此婚礼.家族娶妇为重,个人娶妻为轻.不过,对新郎或新娘各自家族而言,其
内部最终决定权名义上是取决于先祖之灵,但占卜祷祝的结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的决定权是远

祖之灵、近祖之灵、在世父祖乃至结婚当事人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一种家族意志“神秘合意”的结果.
这种自己家族的“神秘合意”,必须与对方家族的“神秘合意”再次“合意”,婚姻才能结成.同样,离婚

也不仅是夫妻二人之私事,而是断绝二姓之好、分离二姓之关系.离异后,女方无论何种情形,不得与

丈夫亲属通婚.
(三)夫妻之关系

首先,男女一体.儒家认为:“夫妻一体也夫妻牉合也”;〔１４〕唐代贾公彦注疏解释,“夫妇牉

合,是半合为一体也”,认为夫妻二人为一个整体.«说文解字»认为:“夫,丈夫也;妻,妇与夫齐者

也”.«礼记内则»“聘则为妻”郑注云:“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得与夫敌体也”;妻子是与丈夫比齐

的人,与丈夫同荣同辱,同进同退.而且,“一与之齐,终生不改”.〔１５〕

其次,男尊女卑.儒家主张“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

矣”.〔１６〕 乾尊坤卑、天尊地卑,决定了男尊而女卑.“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１７〕“丈夫虽贱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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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妇人虽贵皆为阴”,〔１８〕阳尊阴卑的天道秩序,也决定了人间的男尊女卑,因此夫妻关系是男主女

从.«大戴礼记本命»说:“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
因此,妻子要侍奉丈夫.«礼记仪礼»也说:“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慤为首,故事夫有五:一是平日纚笄

而相,则有君臣之严;二是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三是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四是规过成德,则
有朋友之义;五是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要求妻子对待丈夫要像对待朋友、兄弟,甚至要像子

对父、臣对君那样,对丈夫顺从、忠贞,并提供各项服务.一句话,“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１９〕

再次,男主外女主内.儒家倡导“男不言内,女不言外”;〔２０〕«易经家人卦»“家人,女正位乎内,
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男人负责家外事务,女人负责家内事务,不仅牵涉到家庭关系正确与否,还牵

涉到天下能否安定的大事.一般来说,妻子的家内事“指育婴、烹饪、干洗、缝纫及指挥仆妇丫鬟洒扫

清洁一类的工作,其中包括妻对夫的服事”.〔２１〕

二、基督教婚姻要件之法文化解读

(一)婚姻是上帝的设计

«圣经»在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其中关于婚姻的经文是基督教最具权威的婚

姻规范.“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２２〕上帝对亚当、夏娃的精心创

造与配合,是人类婚姻制度的起源.

１．婚姻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首要关系.«圣经»显明,先有婚姻,后有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国
家.在基督教的“创世”论中,上帝给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婚姻.上帝要人繁衍后代、生养众

多.“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

裔.”〔２３〕缔结婚姻,养育儿女,就是敬畏上帝的一种重要方式.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在人间的第

一个神迹,就是在婚礼上所行;其对婚礼的亲自参与成全,证明婚姻在人类生活中的根基性地位.奥

古斯丁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种自然纽带就是夫妻”;〔２４〕婚姻是人类组织的第一步,也是教导公义、
美德和秩序的第一所学校,是地地道道的“共和国温床”.〔２５〕 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路德宗认为,婚姻

是人间一种建基性的社会层级,在受造世界中是首要的秩序,上帝在其中启示了他的律法和权威、他
的爱和仁慈.路德及其追随者都认为,上帝出于人类治理之需要,分别命定了家庭、教会、国家三个社

会层级;尽管三者在上帝面前地位平等,但婚姻家庭是三者中“最古老”、“最原始”、“最根本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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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上的万法之母”,是教会、国家等其他制度产生的根源.〔２６〕

２．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类第一对夫妇的结合,是上帝精心促成的.“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于是有了二人的热恋.亚当动情地说夏娃“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２７〕婚姻关系于是产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寻找妻子的叙事,也证

明男女结成婚姻是上帝的作为.当时迦南地偶像崇拜盛行,上帝对此不喜欢.亚伯拉罕出于对上帝

的敬畏,不愿为儿子娶迦南女子为妻,于是打发一位忠心的老仆人回自己的故乡为儿子寻找婚配之

女,并且相信上帝必定会带领此事:“耶和华天上的主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

儿子娶一个妻子”.老仆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面对茫茫人海,如何得知何人是要选择的目标? 于

是祈求上帝指引:“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阿,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

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

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

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戏剧性的一幕随即展现:“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
少女利百加是彼土利的女儿,而彼土利和亚伯拉罕又有族亲关系.老仆人仔细察验上帝的带领,“定
睛看她(利百加),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接着,利百加的言行恰好验证

了老仆人向上帝所做的祈祷:“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老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

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
‘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

骆驼打上水来.”当老仆人看到这一切,终于确信,上帝为以撒预备的妻子就是这位俊美的少女,于是

向上帝下拜,称颂上帝:“因为他引导我走合式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

为妻.”利百加的父兄得知详情后,也认为“这事乃出于耶和华”,随即同意这桩婚姻:“看哪,利百加在

你面前,可以将她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２８〕«圣经箴言»将婚姻视为“神
的盟约”;也就是说,是上帝亲自将男女二人带领并结合在一起.结婚之前,上帝是双方的“媒妁”,带
领双方相见、相识、相爱;缔结婚姻时,上帝是婚姻主持者,亲自见证二人的婚姻之成立,男女二人向对

方发出的誓言,既是向对方的承诺,也是对上帝的庄严应允;婚后的生活,二人向对方所做的一切,都
受丈夫或妻子各自与上帝的“盟约”之约束.如果夫妻一方亏负另一方,上帝会对此谴责并进行干预.
作为上帝的子民,古代以色列人出现丈夫暴力对待妻子或离弃妻子现象时,上帝就通过先知发出警

告.〔２９〕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３０〕

(二)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
基督教的婚姻实质要件,强调男女两个独立个体之结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

成为一体.”〔３１〕男女双方,均自愿放弃自己天然的自由,而受与对方缔结婚姻而有的关系之约束,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３２〕二人形成一个称为“家庭”的共同

体单元.这一单元既是肉身的共同体,也是精神的共同体,夫妻二人相互理解,彼此帮助,相互满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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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９０.

«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章２２、２３节.
«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４章.
参见«圣经玛拉基书»ShengjingMalajishu[MalachiofBible]２章.
«圣经马可福音»ShengjingMakefuyinyin[MarkofBible]１０章９节.
«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章２４节.
«圣经马太福音»ShengjingMataifuyin[MatthewofBible]１９章６节.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足.〔３３〕 奥古斯丁认为夫妻二人的婚姻是上帝所赐予的一种“自然社团”,是亲密而真诚的人类友谊形

式,夫妻双方应该在身体、心灵和财产方面“维持永久的结合”.〔３４〕 一方面,未婚之人还不是一个完整

的人,丈夫只有在妻子那里才会发现并知道自己为人之属性.在夏娃被造之前,亚当找不到任何一个

可以与之相配或结合之人,上帝造了夏娃后,亚当就有了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同时也有一个结合的

同伴.正是为了使人性发展完全,亚当和夏娃就彼此需要.另一方面,男女“二人成为一体”后,才能

在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３５〕 教父德尔图良认为,夫妻二人“分享一个盼望、一个愿望、一种教导

和同样的服事.”在上帝面前二人如同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盛宴面前,他们肩并肩手

拉手;在艰难困苦中,在遭遇迫害的时候,在受安慰的时候,他们肩并肩手拉手.任何一方都不会向对

方隐瞒任何事情,任何一方都不会躲避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是另一方的负担.”〔３６〕无论是精神或肉

体层面,二人均为一体.

(三)夫妻之关系

首先,夫妻彼此委身.结婚时,双方必须分别向对方发出“无论是年轻或年老,健康或疾病,富裕

或贫穷,都将不离不弃,终生相守”之类的誓言.婚姻关系一旦形成,丈夫或妻子就不再属于自己,他
(她)必须在夫妻关系中委身,既向上帝委身,又向对方(配偶)委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

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

爱自己的身子.”〔３７〕夫妻关系如同“头与身子”,彼此相互依存.改教家布林格认为,夫妻之间要相互

给予“最优秀、最无私的服事、勤勉和热情劳作一方为另一方所做,一方热爱、依赖、帮助并耐心地

对待另一方,永远与对方同甘共苦.”〔３８〕

其次,夫妻上帝面前平等.基督教认为,夫妻均为上帝所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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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Westermann,Genesis１－１１:ACommentary,trans．J．J．Scullion,SJ(Minneapolis:AugsburgPublishingHouse,１９８４),２３２.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 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 WesternTradition],钟 瑞 华

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９０.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 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 WesternTradition],钟 瑞 华

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４２,４３.

TERTULLIAN,ToHisWife,１．１．８,inHunter,MarriageandtheEarlyChurch,３８Ｇ３９,转引自约翰威特JohnWITTE
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

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８７.
«圣经以弗所书»ShengjingYifusyoshu [EphesiansofBible]５章２２－２８节.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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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像造男造女”〔３９〕,男女均有上帝的形象,都拥有思想、感情、意志、理性、公义、圣洁等上帝所赋予的高

贵本质.作为亚当的后代,在上帝眼中他们都有原罪与本罪,彼此没有本质差异;同时,作为上帝爱怜的

对象,他们都承受上帝的生命救恩.在生活中,夫妻各自拥有向对方的平等请求权,“丈夫当用合宜之分

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

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４０〕对配偶的忠诚义务,平等地适用于丈夫与妻子.夫妻之间的恩爱、
“友谊在于平等”,多妻、多夫以及任何一方的通奸,都是对夫妻相互性、平等性的破坏.〔４１〕

再次,夫妻角色有别.基督教也强调夫妻在婚姻关系中角色差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

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

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４２〕尽管

要求丈夫在婚姻关系中爱妻子,但妻子的义务是顺服丈夫.〔４３〕 新教神学家加尔文一方面承认妻子与丈

夫地位平等,一方面也强调妻子对丈夫的从属位份.人类堕落之前,妻子是自由地臣服于丈夫,而堕落之

后则受丈夫辖制.女人的家庭角色主要是生育和操持家务,其物质、精神福利由丈夫主导.〔４４〕

三、儒耶婚姻要件之相似之处

(一)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方面,都以合乎彼岸神灵意志为成立前提

儒家婚姻观中,此岸的婚姻效力取决于上天的安排,或彼岸神灵尤其是祖先亡灵的意志.“凡有婚

事,必告宗庙”是儒家关于婚姻缔结的基本要求.“六礼”中,“祖先之灵”是男女双方婚姻的的最终批准

人.在男子“纳吉”礼仪中,“祖先之灵”终极权威得到突出体现.“娶妻卜之何? 卜女之德,知相宜

否”;〔４５〕男方在获取女方的名字与生辰后,必须来到自家祖庙进行占卜祷祝,只有在获得祖宗神秘赐给的

吉兆后,才能作出与女方结成婚姻的决定.〔４６〕 结婚男子在“亲迎”前,要再次祭告祖先;将女子带到家中

后,仍要到祖庙祭告,以获得祖先的同意与庇佑,使自家宗氏因自己的婚姻得以延续发达.〔４７〕 对女子来

说,出嫁前三个月必须在其祖庙接受婚前教育“培训”,学习的内容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４８〕 “培
训”结束后,要向祖先之灵报告.出嫁前,女子必须行祭祖之礼,表示出嫁并非出于自己的私意,而是遵循

祖先的意愿.〔４９〕 结婚礼仪过程中,女子父母先要祭告祖庙,表示嫁女儿不敢自作主张,是事先获得祖

先的许可才让女儿出嫁.履行完此仪式后,方能出门迎接男方家人.出嫁女子也必须向祖先之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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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１章２７节.
«圣经哥林多前书»ShengjingGelinduoqianshu[１CorinthiansofBible]７章３－５节.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
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１９.

«圣经哥林多前书»ShengjingGelinduoqianshu[１CorinthiansofBible]１１章３,８－１０.
«圣经歌罗西书»ShengjingGeluoxishu[ColossiansofBible]３章１８－１９节.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
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２６８.

(清)陈立CHENLi:«白虎通疏证嫁娶»Baihutongshuzhengjiaqü,(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Zhonghua
Press]),２０１１,４７２.

«礼记文王世子»LijiWenwangshizi.
参见«国语鲁语上»Guoyüluyü.
«礼记昏义»Lijihunyi.
陈子展 CHEN Zizhan:«诗 经 直 解»Shijingzhijie [ShijingExplanation],(上 海 Shanghai: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Fudandaxue

chuanbanshe[Fudan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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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告礼,表示她即将离开本族本家进入夫家,恳请获得祖先在天之灵允准,并保佑其在夫家的新的生

活.〔５０〕 在“亲迎”礼仪中,新郎到女子家中迎接新娘时,必须要先到新娘的祖庙中进行祭告,请求女方

祖先之灵同意他将女子娶走.〔５１〕 彼岸神灵的意志,是婚姻得以成立的终极效力来源.
基督教理论中,婚姻当事人的结合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如前文所述,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尽管

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终极而言,上帝的旨意才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最高依

据.教父德尔图良认为,夫妻结合是“由教会结合,以献祭强化,用祝福保证,被天使宣告,并被天父上

帝宣布为有效”.〔５２〕 缔结婚姻,必须遵守上帝的婚姻规范.首先,基督徒不能嫁娶非基督徒,“信与不

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５３〕 婚礼进行前,“堂域司祭应向当事人双方要求提出圣洗之证

据”,〔５４〕即正常情况下婚姻应该在已经受洗皈依上帝的当事人之间缔结.如果情况特殊,“区域正权

力人应尽力严禁信友结混教婚姻;不能禁止时,应尽力设法使其结婚不违背天主及圣教会之法

律”,〔５５〕而且“严厉禁止信友与一般人所明知之背教人结婚”.〔５６〕 其次,婚礼中新郎新娘在神父或牧师

面前的句句誓言与宣告,证实二人的婚姻是在上帝旨意中的结合;彼此就权利义务作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以上帝作为无时不在的见证人而具有终生约束力.鉴于此,加尔文认为,夫妻二人的结合是出于

“天上的呼召”,〔５７〕夫妻结合是上帝带领的结果.
(二)都认为婚姻不仅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双方家长(家族)的意愿也很重要

儒家文化中,婚姻并不是直接当事人即新郎或新娘合意的结果.如前所述,婚姻是当事人所在家

族整体合意的结果.从双方成立婚姻的“六礼”来说,婚姻一直是在男女所在两大家族之间进行.“是
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

敬慎重正昏礼也.”〔５８〕所谓“纳采”,就是男方家长请媒人向女家送礼物提亲;“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

无咎”,〔５９〕在远古时代就有男方以大雁为礼向女方提婚的习俗.所谓“问名”,就是在女家答应议婚

后,男方家长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身份并于宗庙占卜问吉凶;只有卜得“纳妇吉,子克家”〔６０〕之类的

结果,婚姻程序才能往下进行.所谓“纳吉”,就是在占卜得到吉兆后,男方家长派人带礼物到女方家

定亲.所谓“纳征”,就是男方家长送财礼到女家正式缔结婚姻;“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６１〕描

述的就是这一过程.所谓“请期”,就是男家派人带着礼物到女家确定结婚日期.不难发现,从“纳采”
到“请期”,主要是基于双方尊长意志而发生的行为.所谓“亲迎”,就是婚礼之日,新郎至女方家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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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立 CHENLi:«白虎通疏证»Baihutongshuzheng [Baihutongshuzheng],(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ü
[ZhonghuaPress])２０１１,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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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哥林多后书»ShengjingGelinduohoushu[２CorinthiansofBible]６章１４节.
«天主教会法 典»Tianzhujiaohuifadian [CanonLaw]１０２１ 条,杨 恩 赉、李 启 人 Yangenlai、Liqiren 译,(山 东 济 南

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ü[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天主教会法典»Tianzhujiaohuifadian [CanonLaw]１０６４条,杨恩赉、李启人 YANGEnlai、LIQiren译,(山东济南

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u[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天主教会法典»Tianzhujiaohuifadian [CanonLaw]１０６５条,杨恩赉、李启人 YANG Enlai、LIQiren译,(山东济南

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u[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２９６.

«礼记昏义»Lijihunyi.
«周易渐卦初六»Zhouyijianguachuliu.
«周易蒙卦九二»Zhouyimengguajiuer.
«周易贲卦六五»Zhouyibengualiu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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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男女是这一仪式的中心人物,但亲迎仪式依然是遵循尊长意志前提下才会产生.
在婚姻的有效性方面,基督教会强调男女当事人意愿,但并不排除家长和亲属的权力.亚当娶夏

娃,出于他们的父上帝.以撒娶利百加,家长意志是儿女的婚姻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除了以撒、利
百加二人的意愿外,以撒之父亚伯拉罕的意愿、利百加之父彼土利和哥哥拉班的意愿,都是婚姻得以

成立的因素.而以扫自娶赫人女子为妻,令其父母心里愁烦,〔６２〕成为婚姻的反面例证.新约时代使

徒保罗也赞同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同意权.〔６３〕 早期教会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家长同意对子女的婚姻成

立是必须的,但事实上教会默认这种权力的存在和发挥的作用.〔６４〕 中世纪教会法学家认为,父母同

意是婚姻成立“正直且可能的条件”.１２１５年第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大力鼓励结婚取得父母的同意.

１５６３年,教会以教令形式,规定“双方合意、双方父母的同意”都是婚姻缔结的要素,违者将受惩罚.〔６５〕

新教日内瓦的订婚指南,也规定“有效的婚姻必须父母同意”;１５４６年,加尔文在«婚姻条令»中规定,婚
姻的有效性取决于男女二人的自由同意,但“双方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对婚姻的有效性也至关重

要”.〔６６〕 教会反对的,仅仅是父母丝毫不顾子女的意愿,强迫子女按照家长的意图结婚.〔６７〕

(三)婚姻的成立,均以特定程序及仪式为形式要件

在婚姻法文化领域,形式要件指法律所规定的结婚程序及方式.现代各国所确认的形式要件主

要有登记制、仪式制以及登记与仪式结合制.形式要件缺乏,婚姻仍不能生效.儒家法文化中,婚姻

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通过“六礼”程序进行嫁娶.“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

不亲”;〔６８〕男女不能自己决定婚姻,必须通过媒妁居间撮合.经过媒妁之言与“六礼”仪式的婚姻,才
是“明媒正娶”;这种“明媒正娶”的聘娶婚是儒家法文化中婚姻的主要形式.“聘则为妻,奔则为

妾”,〔６９〕“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７０〕 战国时期齐国民

女君王后与流落民间的齐襄王私定终身,没有经过媒妁并举行“六礼”仪式,即使成为王后,其父太史

敫“终生不睹”,〔７１〕不承认这桩婚姻的有效性.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的女主人公,未经过媒妁与“六
礼”仪式而与丈夫结合,即使与丈夫情深爱真也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最终落得无家可归的悲惨结局.
两千年来,“六礼”始终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婚姻仪式的框架,直到清代都一直沿用.虽因品官士庶社会

等级不同,婚礼的铺陈有所区别,但程序几乎相同.〔７２〕 程序、仪式一直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
婚姻是基督教中“圣事”〔７３〕,婚礼对婚姻的成立非常重要.上帝是男女双方的媒妁,双方也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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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６章３４节.
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ShengjingGelinduoqianshu[１CorinthiansofBible]７章３６－３７节.
薄洁萍 BOJieping:«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Shangdizuozheng:ZhongshijiJidujiaowenhuazhongde

hunyin [Godaswitness,Christian MarriageCulturein MiddleAges],(上 海 Shanghai:学 林 出 版 社 Xuelinchubanshe [XueLi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５,７３.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２４,１２７,１５５.

Ibid．,２４１,２４３.
薄洁萍BOJieping:«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Shangdizuozheng:ZhongshijiJidujiaowenhuazhongde

hunyin [Godaswitness,Christian MarriageCulturein MiddleAges],(上 海 Shanghai:学 林 出 版 社 Xuelinchubanshe [XueLi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５,８０.

«礼记曲礼上»Lijiqüli.
«礼记内则»Lijineize.
«孟子滕文公下»MengziTengwengong.
«战国策齐策»ZhanguoceQice卷十三,齐六.
参见«清史稿礼志»Qingshigaolizhi.
基督教天主教认为,“圣事”或“圣礼”共有七件,其中包括“婚配”礼仪;而新教派别普遍认为,“圣礼”仅为“洗礼”与“圣餐”两

项而已.但新教同样认为基督徒的婚礼是极为重要、神圣的,只是这种神圣性在程度上不能与两大圣礼相比.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

“圣事”一词,即任何基督教派都承认婚姻礼仪的非凡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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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仪式将关系公开.圣子基督在世上亲自参加人的婚礼,并行了第一件神迹使婚礼更加完美.〔７４〕 公

元２世纪,基督徒结婚需要“在教会面前”举行公开的仪式.中世纪坎特伯雷宗教会议作出规定:婚姻

必须有同意的交换,必须公开,婚姻缔结的场所必须在教堂前,必须有神职人员出席婚礼.〔７５〕１５６３
年,特兰托大公会议明确要求由神父见证二人的结合,〔７６〕教会实行«虽然»教令的婚姻缔结规则:双方

自愿、父母同意、两位证人以及神父在会众面前的祝福;私自结婚有时要受惩处.〔７７〕 路德及其信众则

坚持,有效的婚姻应满足“父母同意、证人在场、教会的登记和庄严的仪式”等要件;结婚双方在以性行

为完成结婚过程之前,应在教会公开重复自己的誓言,并请求牧师的指导与祝福,并要在教堂婚姻公

共登记簿上登记.新教«１５４５年婚姻礼仪法»明确规定:一桩婚姻若要“真实、合法”,“公开、严肃”的婚

姻庆典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婚礼都必须通过结婚公告提前宣布,由神职人员在婚礼前连续三个主

日向会众宣读.没有结婚公告不能举行婚礼,未经婚礼祝福的婚姻是不合法的.〔７８〕 对受洗皈依基督

教的人,这些程序性仪式是必须的.１９１７年的«教会法典»继续要求结婚当事人须有神职人员证婚才

有法律效力:“仅在堂域司祭或区域正权力人,或由该二人中之一人所委托之司祭及二人以上之证人

前,依下列条文(具体程序)之规定而结之婚姻,始为有效.”〔７９〕即如果结婚仪式欠缺、没有举行仪式的

婚姻,为无效婚姻;程序、仪式是也基督教婚姻有效的必要条件.
(四)二者都主张男主女从,夫妻关系存在一定秩序

“男尊女卑”是儒家婚姻关系的核心内容.结婚之前,女子在娘家宗法上是没有地位的;出嫁之

后,从夫之姓与宗法,丈夫的辈分就是她的辈分.“嫁”字从止从妇,即女子“归”于其家,止其当止,婚
前在娘家不过是暂居而已.史书记载女子出嫁,如«春秋»“伯姬归于宋”,表明女子嫁到宋国.“女子

既嫁曰归,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８０〕婚后的夫妻关系中,妻子服从丈夫、服务丈夫.因此,“父者

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８１〕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居于主导或核心地位,妻子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儒
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基督教也有“男主女从”的教义.从创造的顺序来说,男人在先,女人居后.从创造的材料而言,
男人是上帝用泥土造成,而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成,即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原本就是男人的一

部分.从创造的目的而言,男人得到上帝管理受造世界的委托授权,而女人被造是为陪伴、帮助男人,
是男人的助手与伙伴.«圣经»中撒拉称呼亚伯拉罕为“我主”,表明妻子相对丈夫而言处从属地位.
父亲以撒为两个儿子的不同祝福,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直接决定了两个儿子及其后代的不同命运;
利百加作为妻子,则没有为儿子直接祝福的权力.同样,父亲雅各为众儿子的祝福,对众子及后嗣的

人生命运,具有绝对权威,妻子在家庭重大事件中则没有此类最终决定权.新约时代,基督教主张丈

夫是头,妻子是身子,身子要服从于头,夫妻关系的实质与旧约时期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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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儒耶婚姻要件之相异之处

(一)婚姻所体现的天道内涵不同

儒家婚姻中的“天”,主要是彼岸世界的“先祖之灵”或某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而基督教婚姻中的

“神”特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二者内涵有本质差异.相应地,儒家婚姻观体现的天道

为“阴阳之道”,基督教婚姻观体现的天道为“上帝奥秘”.
儒家追求“天人合一”,认为人应当主动遵循天道法则,作为“人伦之始”的婚姻自然不能例外.天

道的具体内容是阴阳之道;阴阳平衡,是儒家天道的核心内容.“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
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８２〕西汉董仲舒循“阴阳五行”说,确立了“纲常”理论,“君臣父子

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夫为阳,妇为阴”,〔８３〕赋予婚姻以“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天道内涵.东

汉才女班昭曾作«女诫»:“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诚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阴阳之间,
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孕育;夫妻关系是最直接、最常见的阴阳关系,其不仅是人伦之始,而且与天

地同德,具有一定神圣性.夫妇之道取法阴阳,阴阳相和则生,阴阳相离则灭,阴阳相错则变.因此,
婚姻不仅关乎两姓家族和睦、本宗血脉延承以及社会关系的开始,还涉及天道在人间的实现.

基督教视婚姻为“极大的奥秘”,婚姻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结合.上帝有其圆满计划,即要在人间

建立永恒、圣洁、完美的“天国”,其中以基督为君王,以信仰上帝者为国民,以上帝的律法为规范,国中

充满上帝之爱.通过婚姻,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管理地上的一切事物.这种管理是基于

上帝的授权,要遵守上帝的法则,实际是为天国来临作预备.天国的实际降临,是通过基督迎娶教会

而实现,而每桩上帝儿女婚姻的缔结,都是基督与教会结合的逐步落实.婚姻以双方合意、彼此尊重

为前提;二人彼此相爱,为对方牺牲自己,是让人体会上帝对人、基督对教会的圣洁之爱,预先品尝天

国的甜美.不仅如此,夫妻“二人一体”,还参与了基督“道成肉身”这一永恒奥秘,并获得了这个奥秘

的本质特征.婚姻而有的生育,既是人类自我延续,又是一种“神圣生产”,是上帝与人合作、在人体内

进行的一种神圣创造行为,其不仅为国家产生公民,还为教会和天国创造下一代圣徒.〔８４〕 因此,婚姻

是上帝计划奥秘得以实现的一种途径.
(二)婚姻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不同

１．“世俗本位”与“灵性本位”.儒家婚姻观,侧重家族的延续、兴旺,以“此岸”世俗生活为目的.
«唐律户婚律»“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夫妻共同祭祀祖先才是“敬宗”,因此是

家族的大事.新郎在迎娶新娘之前,父亲告诫,“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

常”,儿子要庄重地回答:“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８５〕不过,“事宗庙”作为婚姻的首要目的,不是敬

拜彼岸的神灵,而是让神灵为家族现实利益服务,祖先神灵只不过是后人为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

和渠道而已.尽管也有缅怀先人的亲情因素,但总体而言,祭祀祖先的根本落脚点是现实中的人.从

神灵祈求的,也无非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子嗣昌盛之类的现实考量.祭祀者并不太关心祖先在彼

岸世界的生活状况,也不关心超验的神灵世界到底为何.同样,“继后世”作为婚姻的第二目的,是繁

衍子嗣,以免家族宗系在世间断绝.“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８６〕通过婚姻生育子嗣,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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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男性子孙,儒家婚姻的关注点,在于家族的世代延续以及家族在世俗世界的兴旺发达.
基督教婚姻观,强调超验的属灵维度.教会是天国在人间的彰显,而夫妻“二人一体”形成的小家

庭,就是一个神圣的“家庭教会”.在这一小型教会中,丈夫爱妻子,妻子敬丈夫,夫妻共同养育儿女,
培养儿女的信仰和品德.奥古斯丁认为,婚姻是基督与教会无形婚姻的微小表现形式.〔８７〕 中世纪的

“圣礼神学”认为,婚姻仪式具有属灵的转化功能.婚姻可以圣化基督徒夫妻,不仅洗涤夫妻性行为的

罪性,还使他们进入生儿育女的新创造活动中;婚姻也能圣化夫妻的子女和基督徒共同体,藉此上帝

将恩典与祝福倾倒给人类.改教家路德主张婚姻的“社会模式”,反对天主教唯灵主义的婚姻观,不承

认婚姻是一项圣礼,主张婚姻由世俗法律和世俗法庭管辖,但世俗的法律仍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世俗

权威也应尊重上帝创造的命令和制度.婚姻的最终目的不是性或子女,而是承担对上帝和人的所有

责任.加尔文的“盟约模式”,虽然承认婚姻是所有人的世俗权利和义务,但依然强调,婚姻的属灵渊

源是关键性的;婚姻象征着天国生活的爱与牺牲,具有实现圣化和教化的神圣目的.〔８８〕

２．“集团本位”与“个体本位”.如前图所示,儒家文化中婚姻缔结,是男女二方家族集团之间的契

约合意结果.从地位上来说,死去的祖先高于在世的祖先,祖先们的综合意志,代表着家族整体的意

志.男女当事人的个人意志与情感,绝对要服从于家族整体的意志.去世的祖先意志通过祖庙祭告

与占卜中的“吉”与“凶”显明出来,以这种具有随机色彩的“神明裁判”,决定当事人婚姻的成立与否.
而在世父祖的意志就是家族长的意志,他们在谨慎探寻彼岸祖先意愿并反复斟酌家族的现实利益后,
最终对子女的婚姻作出决定.如此,当事人自己的情感与意愿,极易堙没于父祖长上的意志之中.在

此文化背景下,父祖“神权”极易侵害当事人婚姻之“人权”,家族“集体意志”极易吞噬婚姻当事人的

“个人意志”,体现出儒家法文化的“集团本位”倾向.
基督教历史中,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与意思表示一致,是婚姻成立的核心要件.除上帝意志之

外,男女双方的个人意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公元９世纪,教皇就发布谕令:当事人双方的同意是婚

姻得以建立的必需条件;没有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就不能产生婚姻.〔８９〕 在英格兰,１１７５年威斯敏

斯特宗教会议规定:没有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就没有婚姻.该宗教会议还对家长作出申明:那些

在孩子还在摇篮中时就把女孩许给男孩的人将什么也得不到,除非两个孩子在达到成熟年龄时给出

同意.〔９０〕 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历代教律提要»阐明这样的婚姻法思想:妇女不能被迫与某一男人结

婚,身体结合之处应有灵魂之结合,违背灵魂中意志的婚姻常导致不良后果.〔９１〕 如此.当事人个人

的意志在基督教婚姻中得到了较好尊重.在此法文化背景下,上帝之“神权”体现为当事人之“人权”;
婚姻当事人的“个体”意志,位居父祖或家族的“集体”意志之上,呈现出“个体本位”法文化特征.

３．“家族本位”与“夫妻共同体本位”.“媳妇”之字解,显明儒家婚姻观以家族为本位.“媳”的对

称为“子”,“妇”的对称为“夫”,“媳”在“妇”前,表明婚后女子首先是男性家族中的“子媳”,其次才是丈

夫的“人妇”;家族身份居前,妻子身份在后.“上以事宗庙”,夫妻共同承担夫家宗庙祭祀之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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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家族在世子孙避祸蒙福,后世子孙兴旺发达.“下以继后世”,目的是繁衍子

嗣,以确保家族的香火延续.婚姻的宗旨,是家族利益而非婚姻当事人的男女相爱.诚如学者所言,
儒家文化中“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９２〕

基督教婚姻观,主张“夫妻共同体本位”.一旦婚姻缔结,“二人成为一体”,意味着二人同时要“离
开父母”,从原先各自的家庭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体”的夫妻共同体,既独立于双方父母,更独立于双

方家族.从此,夫妻之间的关系,优于与各自父母的关系.夫妻之爱高于对所有人的爱,“夫妻双方不

仅在身体上结合,也要在心灵上结合;相互爱慕,彼此珍视,感情炽烈超过任何人际关系”,〔９３〕包括与

自己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更包括与祖父母等其他家族成员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基督

教与儒家的婚姻价值取向截然不同.
(三)夫妻关系,儒家强调男尊女卑,基督教强调基于平等的秩序

民法“民事主体”理论中,“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及与主体的不可分离性,其以自然人之人格独立为前提.“行为能力”是自然人以

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参加法律关系,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

行为能力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其划分,以自然人的“意思能力”即基于自己的年龄、智力而认识和判

断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能力之高低为标准.行为能力以权利能力的享有为前提,但具有权利能力

不一定享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则是民事主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或不法行为给他人造成

侵害时承担责任的能力.

１．儒家的婚姻关系中,妻子的权利能力不完全.“夫妻一体”,是将妻之人格为夫之人格所吸收,造成

妻的独立人格丧失或者不完全.“夫妻匹敌之义”,并不是敬妻其人,而是主要尊敬其家族身份.孔子对

鲁哀公讲述的敬妻之道,后来的“相敬如宾”均如此.妻子的权利能力不完全,其行为能力自然就不完整.
儒家主张妻子“一切对夫而服从之,以夫为纲云云,又所以示其行为能力之不备也”.〔９４〕 无论是主妇地位

还是母亲地位,行为能力都要受丈夫节制,是有限制的.〔９５〕 明清法律规定,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

外,均交由本夫收管,“隐然视其能力有缺,遂予以优遇耳”.〔９６〕 然而在家族内部成员相犯时,儒家法律要

求妻子的责任能力却又重于丈夫;如唐律第３２５、３２６条,“夫殴伤妻者既减凡人二等,死者仅以凡人论;”
然而“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须夫告,乃坐.死者,斩.”只要是妻子殴打丈夫,丈
夫报告官府,就要对妻子处以徒一年的刑罚;而丈夫殴打妻子,只有在致妻子受伤的情况下才处以刑罚,
还减凡人二等,表现出“夫为妻纲”、“夫尊妻卑”的男性权力主义婚姻观.

２．基督教首先强调夫妻之间的平等,其次才主张夫妻之间的秩序.男女均为上帝所造,均有高贵的

上帝形象,共同承受来自上帝的救赎与祝福.妻子与丈夫一样,可以自由而独立地享有敬拜上帝的权利.
妻子拥有从上帝而来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利益,享有与丈夫平等的一

般人格权.妻子也与丈夫一样,拥有独立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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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关系合法有效的存续期间,妻子与丈夫基于配偶身份平等享有以身份利益为内容的身份权,如同

居权、忠诚请求权、生活互助权、人身自由权、子女教育权、社会活动权等.因此,与丈夫一样,妻子具有完

全的权利能力.在此前提下,基督教主张夫妻在婚姻中的角色不同;夫妻分工有异、功能有别.丈夫是一

家之主;丈夫有领导妻子的权利,妻子有顺服丈夫的义务.妻子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心甘情愿地顺服丈夫

的领导.除非丈夫的要求违背圣经原则,妻子要“凡事顺服”;无论丈夫爱她多少、是否尽到做丈夫的责

任,也不管丈夫是否要求妻子顺服,丈夫是否有知识、智慧、名望,妻子对丈夫都应顺服.对此,路德反对

现代的婚姻平等理论,也不主张父权制或家父主义,〔９７〕而是在平等与秩序间寻求平衡.加尔文也重视夫

妻关系中的秩序,认为妻子在养育子女、婚内性生活以及离婚等方面享有与丈夫平等的权利,但在其他事

情上都隶属于丈夫.〔９８〕 这样,妻子的行为能力存在一定限制,但责任能力也随之减小.权利和义务、权
力与责任相平衡,夫妻关系成为上帝“公义”属性的彰显之地.

五、结　语

何为婚姻的“应然之道”? 通过儒家与基督教婚姻要件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婚姻绝不仅仅是个

人之事,也不仅仅是男女(夫妻)二人之事,其涉及两个家庭(家族),至少涉及双方父母等尊亲属、兄弟

姐妹等.婚姻涉及多重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因此,无论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男女双方在

众多关系中均存在权利与义务问题,婚姻关系应为众多关系和谐、平衡的结果.因此,现代自由主义

者倡导的绝对“个人本位主义”有失偏颇.儒耶均主张婚姻要遵循超验的“天道”,均肯定婚姻是男女

异性之间的关系(排除同性婚姻的可能),均强调婚姻中的人际关系之和谐与秩序.鉴于此,本文提倡

以“敬天”、“爱人”为内涵的婚姻“关系本位”.如下图所示,与男女双方婚姻有关的当事人,从纵向而

言,均需要“敬天”,均有遵循天道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前提下,横向的人际之间,除了夫妻之间的特殊

“一体”关系外,二人与父母等近亲属均存在密切关联.婚姻中的丈夫与妻子,在维系“二人一体”关系

的前提下,也需兼顾与双方近亲属的关系,对其行使相应权利,承担适当义务,践行“爱人”之天则.如

此,不仅婚姻幸福、家庭稳定,社会也因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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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hConfucianismandChristianityknowthegreatimportanceofmarriageinsocial
life．Intermsofessentialelementsofmarriage,bothConfucianismandChristianityagreethat
marriageshallmeettheheavenlywill,marriageinvolvesnotonlybrideandgroom,butalso
thewillofbothparents．Fortheestablishmentofmarriage,bothofthemrequirethespecific
proceduresandformalconditions．Bothofthemagree,acertainordershouldbebetween
husbandandwife．Therearealsoessentialdifferencesbetweenthesetwokindsofmarriage．
TheconnotationsoftheHeavenly Willembodiedinthetwoaredifferent．Confucianismis
secularstandard,Christianityhowever,spiritualstandard．Confucianismisgroupstandard,

Christianity,however,individual．Confucianismhastheclanasstandard,andChristianity,the
unitystandardofhusbandand wife．Maritalrelationship,Confucianism thinkshusband
shouldbesuperiorto wife,Christianityemphasizesthattheordershouldbeunderthe
equality．Theoughttobewayofmarriage,shouldberelationalstandardforthepurposeof
HeavenRespectingandPersonLoving．AbsoluteindividualismfromLiberalismisbi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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